 





且政办发〔2021〕34号


印发《且末县2021年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工作
责任分解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驻且各单位，且末昆仑工业园区管委会：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自治州关于做好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工作相关部署要求，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近期我区煤电保供工作的函》（新发改电〔2021〕7号）和自治州《关于协调解决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问题会议纪要》（巴政阅〔2021〕24号）精神，准确把握现阶段煤炭供需形势，进一步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提前谋划部署、畅通采购渠道，切实提升秋冬季煤炭保障供应能力，确保全县秋冬季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不受影响。结合实际，制定本责任分解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按照“保民生、保安全、保重点”总体要求，把做好且末县秋冬季煤炭保供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细，强化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保障秋冬季煤炭正常供应，维护煤炭市场秩序，坚决防止煤炭供应不足，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等问题，切实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秋冬季供暖及生产生活煤炭需求，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安全、温暖的冬天。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工作组织领导，成立且末县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如下：
	组  长：
	吐依坤·外力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
	米丹军
	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马迎军
	县委常委、副县长

	
	依拉木江·牙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何智霞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成  员：
	王  涛
	县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

	
	张红军
	县发改委党组副书记、主任

	
	刘胜龙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孙  越
	县商工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张  波
	县住建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主持工作）

	
	国  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才茨柯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罗  健
	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丰全峰
	县卫健委党委书记、副主任

	
	王宏宽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维稳指挥中心主任

	
	袁家辉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张传海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邹随林
	县昆仑供热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各乡镇长
	


领导小组在县发改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张红军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孙越、张波、袁家辉同志兼任。主要负责全县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保障、解决问题等。加强对县域煤炭市场的调研分析，及时掌握煤炭供应和储备情况，随时结合疫情、气象等因素影响，提出煤炭保障工作意见建议。
三、目标任务和需求量、供应渠道及市场价格预测
（一）目标任务。自治州安排要落实好居民、集中供热企业供暖季用煤需求，要督促煤炭经销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前储煤，保障居民生活、取暖用煤，10月30日前全州居民生活用煤储备50万吨目标任务，下达我县需完成居民生活用煤储备5万吨；各县市集中供热企业储备50万吨以上（我县实际测算集中供暖需储备3.1万吨）；民政部门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用煤保障工作。
（二）需求量预测。结合历年全县煤炭用量分析测算，2021年秋冬季全县煤炭总需求量约为6.46万吨，其中：县昆仑供热公司集中供热用煤约3.1万吨；居民（农牧民）用煤约2.97万吨；城乡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扶贫煤0.39万吨。工业企业中邦泰矿业从2019年开始改用电锅炉，目前只有采矿场采掘队伍日常生活用煤，整个采暖期需用煤300吨，主要从县域内煤炭企业采购，无需储备。保利深蓝矿业从2017年改用电锅炉，目前均不使用煤炭，无需储备。
（三）供应渠道及市场价格预测。结合历年情况，我县煤源主要从新疆华安矿业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什店联合矿业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五彩湾特变一、特变二矿和县域内煤炭企业购进。根据当前煤炭市场价格波动趋势和我县距离库尔勒市730公里运距实际，目前煤矿价格205—210元/吨，车辆运输民用煤炭至且末价格约300元/吨，煤炭运输成本有所增加；受呼图壁县丰源煤矿“4·10”透水事故影响，自治区要求对年产60万吨以下的煤矿依法关停整顿，全疆各地煤炭秋冬季需求量增大，预测2021年冬季煤炭价格将会持续上浮。从目前了解情况看，到达且末的集中供热用煤（有烟沫煤）价格约540元/吨；民用煤（无烟煤）价格目前为600元—650元/吨，冬季预测价格约700元/吨左右。
（四）煤炭企业现状。全县集中供暖企业1家（且末县昆仑供热公司，主要保障城市管网覆盖区域的集中供热，供暖期每年11月—次年2月。全县现有煤炭销售企业（点）11个，其中：煤炭销售企业3家（月佳煤炭销售公司，法人郭嘉；宏达煤炭销售公司，法人王力军；丰隆煤炭销售公司，法人蒲小云），零散销售点9个，乡镇煤炭销售点需组织调查。
四、主要保障措施及责任分解
（一）全面摸清底数，加强监测预警。
1. 建立全县煤炭销售企业清单。对全县范围内所有煤炭销售企业、个体工商户开展全面细致的摸排，了解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法人及电话、所在位置、规模、现有储备量、拟采购量、冬季销售量、采购渠道等），建立“且末县煤炭销售企业（个体工商户）供应保障台账”。同时，结合学党史教育活动安排，定期深入煤炭销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掌握动态、帮助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疑难问题专题向县人民政府报告。
牵头领导：马迎军
牵头单位：县发改委
责任单位：县商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建局
责 任 人：张红军、孙越、国涛、张波
完成时限：2021年8月25日前，秋冬季常态化坚持
2. 持续强化煤炭预警预测。加强对煤炭市场的调研和与上级部门日常对接沟通，及时掌握和了解煤炭政策变化及市场情况。加强与已合作煤炭销售商沟通对接，密切掌握煤炭储备、价格变化和县域煤炭需求量等情况，及时做好分析预测，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
牵头领导：马迎军
牵头单位：县发改委
责任单位：县商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建局
责 任 人：张红军、孙越、国涛、张波
完成时限：常态化落实
（二）全面保障冬季煤炭供应。
1. 加快完成集中供热煤炭供应保障。由县住建局牵头，会同县财政局、县昆仑供热有限公司，进一步精准测算我县秋冬季集中供热煤炭需求量，加快启动供暖煤炭招投标及采购工作，务必于8月20日前完成采购招标程序，10月中旬前完成计划采购量的35%，即1.5万吨，进入供暖期后按照既定量持续拉运，直至达到总用量3.1万吨，储备至公司堆煤场。
牵头领导：米丹军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昆仑供热有限公司
责 任 人：刘胜龙、张波、邹随林
完成时限：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2. 全面做好居民（农牧民）冬季煤炭供应保障。由县商工局牵头，会同各乡镇，进一步测算全县秋冬季农牧民、居民群众用煤需求量，并于8月30日前按乡镇汇总建立需求量台账，按照每户不少于2吨计算，督促县域内所有煤炭销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照县域居民（农牧民）群众生活用煤需求量加快煤炭招标采购、储备工作，务必于10月中旬前储备煤炭达到需求量的60%，10月下旬完成煤炭储备量100%，确保全县煤炭储备供应有保障。同时，需协调煤炭销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将煤炭拉运至乡镇集中销售点，方便群众就近采购，并确保按照市场价格保质保量销售。
牵头领导：依拉木江·牙生
牵头单位：县商工局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发改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
责 任 人：刘胜龙、张红军、孙越、国涛，各乡镇长
完成时限：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3. 全力做好城乡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煤炭保障供应。由县民政局牵头，会同县财政局全面做好全县城乡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工作。于8月20日前摸清人员底数，建立详细工作台账，按照每户补贴生活用煤1.5吨标准计算，精准测算采购量，会同县财政局于9月15日前完成政府采购程序，10月初前将煤炭储备至指定场地，按规定程序组织发放。
牵头领导：何智霞
牵头单位：县民政局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商工局
责 任 人：刘胜龙、袁家辉、孙越
完成时限：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3） 全面畅通煤炭拉运通道。
由县交通运输局牵头，会同县公安局、卫健委、发改委、住建局、商工局、民政局、公路管理局，积极协调各相关单位、企业在煤炭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道路交通、运载核查等问题，确保煤炭运输车辆畅通运输，并积极协调州交通运输部门给予煤炭调运车辆开辟绿色通道。由县卫健委负责，及时协调疫情防控指挥部做好对煤炭拉运车辆驾驶人员和货物运输的快速核查工作，无特殊情况的及时保障通行。由县公安局负责，安排各治安卡点、运输线路秋冬季企业车辆在运煤期间的交通畅通，确保调运煤炭安全顺利进入县城及乡镇指定堆煤场地。
牵头领导：米丹军
牵头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卫健委、公安局
责任单位：县发改委、商工局、民政局、住建局
责 任 人：张红军、张传海、丰全峰、孙越、张波、袁家辉、国涛、王宏宽
完成时限：按照要求常态化落实
（四）加强做好冬季用煤市场秩序及安全生产工作。
1. 常态化开展煤炭供应市场监管。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会同县发改、商工、公安部门及各乡镇，加强对煤炭供应市场价格、市场秩序等方面的日常监管，对辖区内无照经营和零散煤炭销售点依法查处或取缔，对煤炭检测化验设备依法监督管理，对计量器具依法实施强制检定，切实维护煤炭销售市场秩序，严防出现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煤价等行为发生，确保市场平稳有序。
牵头领导：米丹军
牵头单位：县发改委
责任单位：县商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
责 任 人：张红军、孙越、国涛、王宏宽
完成时限：常态化落实
2. 认真做好煤炭矿山及销售企业安全隐患排查。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会同县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局，于10月底之前对已关停的红柳沟煤矿等矿山企业再次进行全面细致安全隐患、恢复治理情况排查，严防出现偷采盗采造成安全事故的问题发生。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会同县应急管理局于10月初对全县煤炭企业和煤炭销售个体工商户开展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查看销售资质、煤炭堆放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等内容，进入供暖期后每15天开展一次联合检查。由县住建局负责，常态化抓好县昆仑供热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要及时开展锅炉安全维护、全县供热管网隐患排查、供暖期间的检修维护等工作。
牵头领导：依拉木江·牙生
牵头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单位：县应急管理局
责 任 人：才茨柯、国涛、罗健、张波
完成时限：10月30日前
3. 认真做好居民（农牧民）安全用煤工作。由各乡镇负责，将保障人民群众秋冬季用煤工作列入乡镇议事日程，作为各村委会研判会的议事日程，每周进行分析研判。在居民、农牧民进入取暖期前及整个秋冬季，采取入户、宣讲、夜校、大喇叭等多种方式，常态化开展用煤购煤、安全用煤、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宣传教育，逐家入户排查用煤储备情况及取暖炉灶、烟囱、防火设置、通风孔、一氧化碳报警器、电路电线等隐患排查。同时，县应急管理局做好全县人民群众秋冬季用煤安全管理的督查检查。
牵头领导：依拉木江·牙生
牵头单位：各乡镇
责任单位：县应急管理局
责 任 人：各乡镇长，罗健
完成时限：按照时间节点，常态化开展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当前煤炭保供的严峻形势。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当前受呼图壁县丰源煤矿“4·10”透水事故、疫情、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造成煤炭市场不稳的严峻形势，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协作配合，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全力做好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工作。
（二）强化担当意识，按照规定任务和时间节点抓好工作落实。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增强担当作为意识，认真按照明确的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高标准、高质量配合牵头单位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严禁出现相互推诿、不配合或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发生。
（三）加强市场监督监测，积极协调解决煤炭保供问题。县发改委、商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强对煤炭市场、煤炭销售企业的日常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对于自身无法解决的，要第一时间上报县委、县人民政府予以协调解决，自觉树立政府良好形象。
（四）要强化信息报送，不断强化督查追责力度。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明确专门联络员负责信息收集、报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组成联合督查组开展秋冬季煤炭供应保障工作专项督查，重点检查各有关部门、乡镇任务分解、措施落实、保供效果等工作。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开展不力、推诿扯皮、产生不良后果的单位，要依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韩富斌  13779315155


且末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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